
抚顺市医疗保障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抚   医保罚字〔2025〕第001号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抚顺敖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中心红光分店 

主体资格证件名称及号码：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210404051770216B     

住所或地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段53号楼4号门市                   

（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孙忠军                 

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5 年 1 月 7 日 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

现你单位实施了如下违法行为：你药房向患者销售敖东褪黑素软胶囊药品 2盒共

69.60 元，串换为龙珠软膏 1盒、牛黄解毒片 2盒、红霉素软膏 1盒、健胃消食

片 1盒、医用防护口罩 1盒合计 70.60 元，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结算，药店找

回现金 1.00 元。现场调取药品销售凭证、监控视频。检查发现：2024 年 12 月

16 日，你药房存在将凭证流水号 2412163003017207，现金销售的敖东褪黑素软

胶囊 2 盒，合计 69.60 元，串换成凭证流水号 2412163003017129，医保划卡销

售的龙珠软膏 1盒、牛黄解毒片 2盒、红霉素软膏 1盒、健胃消食片 1 盒、医用

防护口罩 1 盒合计 70.60 元进行销售并找回现金 1.00 元的行为。未按照《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存在串换药品、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的违规问题，涉及违规金额 70.60 元。 

以上违法事实，主要证据如下：《营业执照》复印件、《药品经营许可证》

复印件、《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购药凭证、

处方笺、视频监控（光盘）。                                            

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无         

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       无                                   

由于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款“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规定，核验参



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按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向参保人员如

实出具费用单据和相关资料，不得分解住院、挂床住院，不得违反诊疗规范过度

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不得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

分解项目收费，不得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不得诱导、协

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第二款“定点医药机构应当确保医疗保障基

金支付的费用符合规定的支付范围；除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形外，提供医疗保障

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的，应当经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同意。”

的相关规定，现依据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定点医

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

人；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处造成损失金额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 6

个月以上 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第四项“串换药品、医

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第六项“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

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辽宁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

基准》第三条裁量基准“一般：责令退回医疗保障基金损失；处医疗保障基金损

失金额 1.3 倍以上，1.7 倍以下的罚款”“并处：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

任部门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的规定，本机

关责令你单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你单位做出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立即

整改；2、退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 70.60 元；3、处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 1.7

倍罚款 120.02 元。 

当事人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 

    抚顺市财政局罚没专户（附缴款通知书）                               

将退回的医疗保险金缴到： 

收款银行：中国银行抚顺分行营业部 户名：抚顺市财政局社会保障资金   

账号：28958163676000003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辽宁省        

医疗保障局或者  抚顺市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 

 望花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抚顺市医疗保障局 

                                     （公章） 

                                              2025年2月20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由本机关留存，一份随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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